
 

 

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民小學校友會學生獎助學金辦法 

 
一、宗  旨：為協助暨鼓勵母校清寒優秀學生，特訂定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民小

學校友會學生獎助學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獎助對象：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民小學清寒優秀學生。 

三、獎助名額：三至六年級每學年以 2-5名為原則（遇特殊情況，獎助名額可放 

              寬）。 

四、獎助金額：每名學生每學年新臺幣 2,000元整。 

五、申請條件：以下兩條件，擇一條件即可。 

  (一)家境清寒者，申請當年度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甲等(含)以上。 

    (二)家境清寒者，學習表現、學習態度經導師認定有進步者。 

六、申請方式：請由導師推薦或由學生家長提出申請。 

七、申請時間、地點： 

  (一)時間：114年 10月 16日(四)中午 12時前。 

  (二)地點：於期限內將申請表送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申請。 

八、申請手續：申請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 申請表(可由家長填寫或級任教師代為填寫)。 

  (二) 申請書的師長推薦為必要填寫欄位，為把關受助學生為積極向學或品德 

         優良，懇請導師或師長協助推薦。 

  (三)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影本(遺失者，可請註冊組協助) 

    (四) 若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因學校已有資料無須檢附證明；其餘清寒 

         學生由班導師或家長簡述家庭經濟狀況。 

九、審核 

  (一)由母校教務處代為收件，依本辦法第二、五點規定評定之，以低收入戶及

家境清寒急需協助者為優先。 

  (二)若申請人過多時，委託母校教務處初審，再由校友會常務理事複審。 

十、獎助學金頒發：得獎人評定後由本會頒發獎助學金。 

十一、本辦法經校友會會務會議通過，修訂時亦同。 

 

 

 



 

 

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校友會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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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申請者，本欄可免填；其餘申請者，請簡述家庭經濟狀況) 

 

申請人簽名  家長簽章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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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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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人簽章： 

 

審核結果 

 

 

 

 

 

初審/教務處 

□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原因： 

                                       初審單位簽章： 

複審/校友會常務理事 

□通過  □不通過 

不通過原因： 

                                        

                                        複審單位簽章： 

 


